[bookmark: _GoBack]暑修申請再開課程申請表
開課申請條件：修課人數12人(含)以上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申請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名：
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學分：       原時數/暑修時數(日間*4.5，進修*2)：   /     
上課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課教師：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「申請再開課程」名單，不得含選讀已經修讀及格之學生
	序號
	班級
	學號
	修課學生簽名
	重補修代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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